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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O
五
﹒

段

管
理
購
買
服
務
的
政
策

L
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為
了
合
格
的
申
請
人
僅
能
向
當
地
公
家
機
關
及
非
營
利
性
的
私

人
機
構
或
組
織
購
買
各
項
服
務
與
寄
養
維
持
照
顧
。
該
行
政
區
根
攘
州
教
育
法
第
八
十
九

條
規
定
，
對
殘
障
兒
童
的
服
務
可
向
營
利
性
的
私
人
機
構
購
買
。
當
本
州
兒
童
被
安
置
在

與
本
州
有
州
際
安
置
協
約
的
外
州
寄
養
家
庭
中
時
，
寄
養
維
持
照
顧
可
向
在
該
州
合
法
經

營
的
營
利
性
私
人
機
構
或
組
織
購
買
。
所
有
如
此
的
購
買
頸
遵
照
以
下
的
條
件

.. 

ω
只
有
被
闡
定
及
包
括
在
綜
合
年
度
性
社
會
服
務
節
目
計
章
中
的
各
項
服
務
及
由
本

怯
第
四
二
七
部
所
規
定
的
寄
養
維
持
照
顧
經
授
權
後
方
可
由
社
會
服
游
行
政
區
加

以
購
買
。

的
除
非
有
本
屬
批
准
的
例
外
情
形
外
，
所
有
各
項
服
務
及
寄
養
維
持
照
顧
必
頸
具
有

根
拔
第
四
O

五
﹒
三
段
規
定
所
訂
定
的
醬
面
契
約
。

ω
除
非
獲
得
社
會
服
務
區
的
批
准
，
一
個
服
務
供
應
者
不
得
將
各
項
服
務
及
寄
養
維

持
照
顧
的
供
臨
轉
契
給
次
供
應
者
，
而
且
原
供
應
者
在
轉
契
後
對
次
供
應
者
的
歷

行
行
為
要
負
全
權
責
任
。

川
開
各
項
服
務
及
寄
養
維
持
照
顧
只
能
在
各
該
項
服
務
與
照
顧
無
法
在
不
花
費
經
寰
的

情
形
下
獲
得
時
被
購
買
。

的
各
項
服
務
及
寄
養
維
持
照
顧
的
供
應
者
必
頸
具
有
合
法
執
照
而
且
要
過
守
州
與
聯

邦
政
府
的
強
制
性
標
準
o

的
依
照
契
約
或
同
意
書
所
提
供
的
各
項
服
務
及
寄
養
照
顧
之
數
量
與
費
用
必
額
由
文

書
證
明
。

的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必
績
決
定
請
求
各
項
服
務
及
寄
養
維
持
照
顧
的
個
人
的
資
格
，

並
批
准
將
被
揖
供
的
服
聲
及
照
顧
的
型
式
與
期
限
。

的
除
了
當
艾
付
率
已
由
本
路
決
定
者
外
，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為
了
購
買
服
務
與
寄
養

維
持
照
顧
必
須
與
供
臨
者
商
訂
不
超
越
能
移
合
理
及
確
保
服
務
與
照
顧
品
質
的
支

付
卒
，
而
且
位
如
服
路
與
照
顧
是
向
其
他
公
家
機
關
購
買
時
，
支
付
率
也
應
與
如

此
服
務
與
照
顧
相
當
o
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的
首
長
決
不
能
商
訂
一
種
比賣
給
私
人

俏
貨
者
更
高
的
支
付
率
。

一的一



州
開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必
頭
以
文
書
芳
式
載
明
依
照
本
段
第
的
頂
用
來
建
立
及
維
持
所

商
訂
的
支
付
傘
的
方
法
，
並
將
有
關
如
此
支
付
率
的
消
息
，
記
錄
在
一
個
格
式
上

作
為
州
及
聯
邦
政
府
官
員
核
查
之
用
。

帥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對
依
照
本
部
規
定
所
提
供
的
各
項
服
務
與
寄
養
維
持
照
顧
之
費

用
應
向
供
應
者
直
接
支
付
，
但
排
除
以
下
情
形•• 

付
當
支
付
被
允
許
由
受
助
人
轉
付
給
供
應
者
時
，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必
領

.• 

@
向
受
助
人
指
明
如
此
服
務
的
型
式
、
價
格
及
供
應
者
。

@
建
立
手
續
以
確
保
服
務
適
當
的
遞
送
給
受
助
人
及
受
助
人
實
際
支
付
給
供
應

者
。

口
當
本
社
會
服
務
廳
特
別
批
准
補
償
受
助
人
時
，
在
這
種
情
形
下
，
以
下
的
規
定

必
須
要
被
遵
守
:

@
受
助
人
向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提
出
收
條
或
帳
單
臥
龍
明
贊
用
巴
被
支
付
或
證

明
受
助
人
因
獲
得
在
其
個
別
計
畫
中
所
指
定
的
服
務
或
照
顧
後
應
付
給
供
應

者
所
指
明
的
數
目
。

@
該
項
接
受
到
的
服
務
或
照
顧
必
讀
在
受
助
人
購
買
之
前
被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
所
批
准
。

@
該
項
服
務
或
照
顧
必
額
在
規
定
時
間
之
內
及
在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所
批
准
的

價
格
內
獲
得
。

曾
對
購
買
各
項
服
務
及
寄
養
維
持
照
顧
的
一
般
計
童
及
對
該
各
項
服
務
及
照
顧
的

監
督
與
評
鑑
工
作
應
由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的
本
身
工
作
人
員
擔
任
。

Z

假
如
各
項
服
務
是
在
對
貧
窮
家
庭
及
見
童
的
緊
急
授
助
情
況
下
購
買
者
，
本
段L

ω

、
粉
、
的
及
助
項
的
現
定
可
暫
兔
遵
守
，
但
此
種
遵
守
現
定
的
暫
時
兔
除
僅
限
於
處
理

緊
急
情
況
的
必
要
程
度
及
期
間
。

a

所
有
被
購
買
的
各
項
服
務
及
寄
養
維
持
照
顧
必
頸
受
本
章
各
適
用
規
定
的
限
制
。

授
權

第
四
O
五
﹒
二
段

L
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必
讀
運
用
口
∞
∞
'
。
泊
的
表
格
或
一
種
經
本
廳
核
准
的
社
會
服
務

行
政
區
自
製
的
相
等
表
格
，
作
授
權
購
買
服
務
之
用
，
並
要
遵
守
本
法
條
第
四

O
四
﹒
七

段
的
所
有
適
用
的
規
定
。

第
四
O
五
﹒
=
一
段

契
約
規
定

L

每
當
州
或
聯
邦
經
費
被
運
用
來
購
買
除
了
本
段
Z

及
呵
呵
山
頂
所
決
定
外
的
社
會
服
務

時
，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首
長
應
遵
照
本
四O
五
部
的
規
定
與
每
個
將
要
提
供
服
務
的
公
家

機
關
、
私
人
機
構
或
個
人
商
訂
一
個
購
買
服
務
的
書
面
契
約
。
除
非
在
契
約
中
特
別
說
明

外
，
供
應
者
不
得
將
契
約
中
所
規
定
服
務
的
履
行
轉
契
給
次
供
應
者
。
所
有
被
核
准
的
轉

契
必
頭
要
進
守
本
段
月
九
項
的
規
定
。
原
供
應
者
對
轉
契
的
次
供
應
者
的
雇
行
契
約
行
為
要

全
權
負
責
。
只
要
所
有
的
現
定
都
包
括
在
內
，
這
些
規
定
可
用
一
種
簡
單
印
刷
的
契
約
格

式
完
成
。

Z

當
各
項
服
務
是
向
未
僱
用
直
接
服
務
人
員
或
無
轉
契
的
次
供
應
者
的
個
別
供
應
者

購
買
，
以
及
在
那
些
情
況
中
當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安
置
六
個
或
六
個
以
下
的
人
在
一
寄
養

家
庭
中
或
當
在
一
寄
養
家
庭
中
所
購
買
的
寄
養
維
持
照
顧
係
間
歇
性
或
偶
然
性
時
，
一
個

書
面
的
意
向
信
可
代
替
書
面
契
約
;
但
是
，
在
小
型
團
體
之
家
、
大
型
集
體
居
住
之
地
或

療
養
院
內
的
寄
護
照
顧
必
讀
以
書
面
契
約
行
之
。

a

當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依
照
本
部
四O
五
L

帥
臼
段
補
償
受
助
人
所
己
支
付
的
社
會

服
務
費
用
時
或
當
受
政
府
救
濟
金
部
分
補
助
的
工
作
之
人
購
買
日
問
家
庭
托
見
照
顧
時
，

本
段
的
各
項
規
定
不
能
適
用
。

4
u由
本
社
會
服
務
應
為
了
購
買
服
務
而
發
展
出
的
模
範
格
式
應
被
各
當
地
社
會
服
務

行
政
區
所
採
用
。
它
們
在
必
要
時
可
被
修
改
以
便
包
括
附
加
的
細
節
或
更
詳
細
的
反
映
有

關
各
項
服
務
支
付
的
特
殊
細
節
與
條
件
。
這
些
格
式
必
須
要
遵
照
本
社
會
服
務
臆
所
頒
布

的
指
導
辦
法
準
備
。

5
.期
約
期
限

ω

一
個
契
約
的
有
效
時
期
不
得
超
過
十
二
個
月
。
假
如
服
務
提
供
的
性
質
很
明
顯

期
待
較
短
的
時
期
或
假
如
較
短
期
的
試
驗
期
間
被
確
定
為
合
理
時
，
契
約
可
被

商
訂
為
少
於
十
二
個
月
的
期
限
。

ω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必
績
在
每
六
個
月
一
次
的
損
率
下
核
查
各
種
契
約
臥
證
明
契

約
雙
方
遵
守
規
定
的
情
形
。
任
何
不
適
當
鹿
行
的
契
約
必
讀
依
照
契
約
的
條
件

一的一



被
即
刻
終
止
。
所
有
契
約
都
應
再
被
商
訂
以
確
保
適
時
的
摘
約
。

G
U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必
須
保
存
所
有
契
約
及
意
向
信
的
正
副
本
以
便
隨
時
被
聯
邦
及

州
官
員
作
核
查
之
用
。

月
仁
書
面
契
約
必
賓.. 

ω
攪
括
所
有
契
約
條
件
在
一
件
文
件
中
，
註
明
日
期
及
在
其
麗
行
之
前
由
所
有
當

寧
人
所
授
權
的
代
表
加
以
策
定
。

助
有
確
定
的
起
效
日
期
及
終
止
時
效
日
期
。

ω
包
含
將
被
提
供
的
服
務
及
其
提
供
方
法
的
詳
細
描
述
，
包
括
供
應
者
之
運
用
轉

契
方
式
實
現
契
約
義
務
在
內
。

川W
指
明
任
何
委
託
的
功
能
，
如
接
受
申
請
及
傳
達
有
關
資
格
決
定
的
消
息
，
若
有

的
話
。

開
提
供
有
關
在
某
一
特
定
費
率
下
所
能
購
買
服
務
單
位
的
數
量
或
依
接
可
接
受
的

價
格
配
置
方
法
以
決
定
特
定
的
價
格
數
目
或
費
用
。

的
向
提
供
者
指
明
支
付
的
方
法
與
來
源
，
假
如
可
適
用
，
包
括
費
用
的
收
集
及
處

理
在
內
。

的
包
括
一
個
供
應
要
者
滿
足
州
或
聯
邦
政
府
可
適
用
的
標
準
的
語
旬
。

的
指
明
提
供
服
務
的
設
備
的
所
在
地
。

制
通
知
受
助
人
依
攘
本
社
會
服
務
廳
所
姐
定
程
序
有
提
起
公
平
申
訴
的
權
利
。

帥
指
明
供
應
者
要
遵
守
一
九
六
四
年
的
人
權
法
及
本
法
。
第
三
五
七
部
規
定
以
維

持
保
密
的
職
責
。

的
闡
明
任
何
控
原
契
約
允
許
的
各
種
轉
契
必
讀
要
、
遵
守
本
四

O
五
部
各
項
姐
定
，

同
時
原
供
應
者
應
對
轉
契
次
供
應
者
的
腫
行
行
為
負
責
。

關
說
明
對
財
政
與
節
目
責
任
、
帳
單
通
知
、
記
錄
、
控
制
、
報
告
及
監
督
手
續
的

各
項
規
定
。

制
提
供
有
關
節
目
的
財
政
及
其
他
記
錄
給
州
及
聯
邦
官
員
作
核
查
之
用
。

第
四
O
五
﹒
四
段

履

行

本
四
O

五
部
所
設
的
各
項
現
定
可
適
用
到
在
木
部
生
放
日
期
當
日
生
效
或
以
後
生
效

的
各
種
購
買
服
務
的
契
約
，
但
以
下
的
情
況
例
外

•• 

L

一
個
在
一
九
七
五
年
十
月
一
日
生
效
而
在
過
渡
時
期
未
被
終
止
的
契
約
，
無
論
它

是
否
滿
足
本
部
的
各
項
現
定
，
可
繼
續
生
效
至
一
九
七
六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只
要
它
昕

提
供
的
服
務
是
一
九
七
五
至
七
六
年
的
綜
合
年
度
性
社
會
服
務
節
目
計
畫
所
闡
定
及
批
准

者
。

立
一
個
在
本
部
生
效
日
期
之
前
己
生
效
而
在
過
渡
時
期
未
被
終
止
的
製
約
，
無
論
它

是
否
滿
足
本
部
的
各
項
規
定
，
可
從
生
效
日
期
起
至
其
第
十
二
月
止
或
在
其
終
止
日
止
，

無
論
何
者
先
至
，
可
繼
續
生
效
，
只
要
它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是
現
在
生
效
的
新
綜
合
年
度
性

社
會
服
務
節
目
計
畫
所
闡
定
及
批
准
者
。

q山
如
此
合
乎
本
段L
或
Z

項
的
預
先
具
俯
條
件
的
各
種
契
約
也
必
頸
遵
守
在
其
生
效

日
期
已
存
在
的
本
社
會
服
務
醋
的
各
項
規
定
以
便
撞
得
繼
續
有
效
性
。

第
四
O
五
﹒
五
段

履
行
的
手
續

L
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必
額
為
購
買
服
務
的
所
有
契
約
制
定
一
種
行
政
管
理
的
手
續
。

作
為
該
手
續
之
一
部
，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、
必
頸
將
責
任
分
派
與
一
個
或
一
個
斟
上
的
本
身

工
作
人
員
以
便
從
事
維
持
及
監
督
購
買
服
務
的
契
約
。

Z

各
種
契
約
的
維
持
及
監
督
包
括
且
下
最
低
限
度
的
工
作

.. 

ω
保
持
契
約
檔
案
及
完
成
一
種
能
有
順
序
緝
約
及
止
約
的
系
統
。

助
發
展
一
種
有
效
的
系
統
以
便
能
在
每
六
個
月
一
次
的
頻
率
下
評
鑑
及
檢
查
所
有

契
約
及
其
服
務
的
品
質
。

a
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區
必
頭
要
蝙
鑫
及
保
持
一
個
包
括
所
有
現
存
或
新
訂
定
的
契
約
主

要
索
引
。
如
此
的
索
引
、
必
讀
包
括
，
但
不
限
於
，
以
下
的
各
項
記
錄

.• 

ω
供
應
者
的
名
字
。

助
供
應
者
的
身
份
狀
況
，
師
公
家
機
關
、
私
人
機
關
等
等
。

ω
供
應
者
的
合
法
執
照
或
批
准
狀
的
狀
態
，
但
如
需
要
，
任
何
由
本
社
會
服
務
廳

所
核
准
的
例
外
條
件
的
俯
忘
錄
。

川W購
買
的
各
項
服
務
。

M
W依
照
契
約
接
受
服
務
的
受
助
人
的
數
量
。

的
估
計
的
契
約
費
用
數
目
。

仰
契
約
訂
定
的
日
期
。

ω
終
止
契
約
的
日
期
。

一的一




